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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批意见:
根据贵州水投水务集团息烽水环境发展有限公司《息烽县九庄镇污水处理厂提标改造工程“三合一”环境影响报告表》（以下简称《报告表》）,经研究，同意《报告表》及贵州省环境工程评估中心对该项目出具的评估意见（黔环评估表〔272〕号）。该项目建设地点为息烽县九庄镇（现九庄镇污水处理厂内），总投资491.47万元,对九庄镇污水处理厂进行提标改造，改造后污水处理厂处理规模不变（仍为800m3/d），出水水质达到(GB18918-2002) 一级A标准。该项目在建设及运行中须按《报告表》中提出的污染防治措施予以全部落实。特提出如下意见：

1、废水：该项目出水达到《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一级A标准后排入九庄河，职工生活污水进入厂区污水处理系统进行处理。

2、废气：项目营运期产生的恶臭通过对构筑物进行加盖、除臭，加强绿化等措施，降低恶臭对环境空气的影响。

3、噪声：该项目产生的噪声通过采用低噪声设备、合理布置设备、进行绿化等措施，确保厂界噪声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

4、固体废物：项目运营期产生的格栅栅渣、沉砂池沉渣、污泥经过脱水后定期清运至息烽县生活垃圾填埋场处置；生活垃圾收集后由环卫部门定期清运。

5、危险废弃物：营运期产生的少量废机油暂存于危废暂存间中，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进行处置。

6、项目入河排污口沿用现有排污口，不新增排污口。本项目排污许可申报实行简化管理，前期已申领了排污许可证，提标改造后，项目业主需在全国排污许可证信息管理平台上按相关要求完成企业排污许可变更信息填报。

7、严格执行建设项目环保“三同时”制度，防治污染的设施必须与主体工程同步完成，项目建成后及时按规定程序完成竣工环保验收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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